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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

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18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

地  點：總行 14樓大禮堂（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506號） 

出   席：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股數合計 813,553,257 股，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

1,121,234,265股之 72.55 %，已逾法定開會股權。 

主    席：戴董事長 誠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錄：葉寒柏 

列    席：蔡副董事長 炅廷、張總經理 日政、姜獨立董事 宏亮（審計委員會召集人）、 

          侯獨立董事 全富、劉律師 建志、黃會計師 世杰（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） 

宣布開會：大會報告出席及委託出席已超過法定股權數，本次會議依法成立，主席宣布會議

開始。 

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109年度營業報告。(詳附件) 

二、 審計委員會查核 109年度決算表冊報告。(詳附件) 

三、 109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。(詳議事手冊第 2頁) 

四、 萬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購案報告。(詳議事手冊第 2頁) 

五、 修訂本公司「道德行為準則」報告。（詳議事手冊第 8~12頁） 

六、 修訂本公司「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」報告。(詳議事手冊第 13頁) 

貳、承認事項：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董事會 

案  由：109年度決算表冊案，提請承認。 

說  明：本公司 109年度財務報表（含合併財務報表）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 

簽證完竣，併同營業報告書，並請審計委員會出具審查報告書。(詳附件) 

決  議：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－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811,752,770權；贊成權數

779,638,320權，占總權數 96.04％；反對權數 208,123權，占總權數 0.02％；

無效、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1,906,327權，占總權數 3.93％。贊成權數超過法

定數額，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董事會 

案  由：109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提請承認。 

說  明：(一) 本公司 109 年度稅後盈餘 5,490,966,371 元，除依銀行法及經濟部

109.01.09 經商字第 10802432410 號函規定提列 30%之法定盈餘公積

1,637,705,369元，以及依金管銀法字第 10310006310號令規定提列特別

盈餘公積 4,719,550 元外，其可供分配之未分配盈餘(含以前年度未分配

盈餘數)為 15,962,726,076元，擬按流通在外股數計算，每股配發現金股

利 1.8元，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另訂之。 

        (二)嗣後如因本公司買回庫藏股等因素，影響現金股利分配基準日流通在外股

份數量，致股東配息比例發生變動者，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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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盈餘分配表如下：  

   
 

    單位:新台幣元 

項目 金額 金額 

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   12,322,583,969  

(176,450,872) 

(29,394,955) 

(2,553,518) 

5,490,966,371  

(1,637,705,369) 

(4,719,550) 

減：庫藏股註銷成本 
 

減：權益工具處分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

減：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
  

加：本年度稅後淨利 
 

減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(30%)(註 4) 

減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(註 5) 
 
 

可供分配盈餘   15,962,726,076  

  分配項目:     

    股東紅利-現金(每股 1.8元)(註 2、3) (2,018,221,677) (2,018,221,677) 

累積未分配盈餘   13,944,504,399  

附註: 

1. 本次盈餘分配數額以民國 109年度為優先。 

2. 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為 1,121,234,265股。 

3. 依據銀行法第 50 條第 1 項有關盈餘分配「法定盈餘公積未達資本總額前，其最高

現金盈餘分配，不得超過資本總額之 15%。」，另同條第二項「法定盈餘公積已達

其資本總額時，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。」；截至 109.12.31止，本公司法定盈餘

公積已達資本總額，盈餘分配得不受銀行法第 50條第 1項之限制。 

4. 依經濟部 109.01.09經商字第 10802432410號函說明規定，為因應國內會計準則變

革，公司依公司法第 237條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時，以「本期稅後淨利」為提列

基礎者，應以「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

數額」作為法定盈餘公積之提列基礎。 

5. 依金管會 103.12.30金管銀法字第 10310006310號令規定，為維持財務結構之健全

與穩定，金融控股公司、公開發行銀行及公開發行票券金融公司因本身或子公司併

購而認列廉價購買利益所產生之保留盈餘增加數，應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

積，且於一年內不得迴轉。 

 

決  議：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－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811,752,770權；贊成權數

779,638,406權，占總權數 96.04％；反對權數 1,199,993權，占總權數 0.14

％；無效、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0,914,371權，占總權數 3.80％。贊成權數超

過法定數額，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參、討論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董事會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案，提請公決。 

說  明：(一)依臺灣證券交易所 109年 6月 3日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1號及 11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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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 28日臺證治理字第 11000014461號函，配合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

規則」。 

 (二)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修訂條文對照表詳議事手冊第 33~34頁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－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811,752,770權；贊成權數

780,346,519權，占總權數 96.13％；反對權數 257,453權，占總權數 0.03％；

無效、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1,148,798權，占總權數 3.83％。贊成權數超過法

定數額，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董事會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董事選任程序」案，提請公決 

說  明：(一)依臺灣證券交易所 109年 6月 3日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1號函，並參

考公司法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等相關辦法，修訂本公司「董事選任程序」。 

(二)本公司「董事選任程序」修訂條文對照表詳議事手冊第 35~38頁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－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811,752,770權；贊成權數

780,293,014權，占總權數 96.12％；反對權數 260,065權，占總權數 0.03％；

無效、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1,199,691權，占總權數 3.84％。贊成權數超過法

定數額，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         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：上午 09時 24分 

    (本議事錄僅記載會議之要旨，詳細內容以現場錄音錄影為準) 

 

主 席：戴 誠 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葉寒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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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】 

109年度營業報告書 

109年全年新冠疫情肆虐，年初在疫情之下，為了避免群聚感染，世界各國宣布

各項隔離政策，從居家隔離，國內封城，到邊境封鎖，也導致各國經濟呈現近乎停滯

狀態。隨著時間過去，大家漸漸地學習如何與病毒共存，試圖維持日常生活正常運轉，

不至於陷入全面性的經濟崩潰。加之各地政府及中央銀行紛紛祭出了各種紓困方案與

政策，包括協助受創產業取得融資、補貼全民消費、挹注資本市場流動性等，使全球

經濟得以獲得喘息空間。然而，疫情短期之內仍不會消失，中長期而言，因經濟疲軟

所產生的衝擊，對各行各業仍是艱鉅的挑戰，而政策帶來的利多是否逐漸消退，後續

是否能持續推出其他政策支持經濟發展，亦有待觀察。 

本行在客戶及股東的支持、全體員工共同努力下，在面臨諸多挑戰下，仍將致力

於健全財務結構，提供更多元、創新的業務。茲將本行 109年度之營業結果、110 年

度營業計劃概述如下：  

壹、109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

一、經營策略實施成果 

1、獲利能力：本行 109年度稅後淨利為 55億元、稅後資產報酬率為 1.81%。 

2、資產品質：在審慎的風險管理與授信政策下，本行資產品質持續維持一定水

準，截至 109 年底，逾放比率 0.01%，呆帳覆蓋率 11,760.49%，優於同業平

均。 

3、資本水準：截至 109 年底止，資本適足率為 16.23%，第一類資本比率為

14.46% 。 

4、得獎榮耀：108 年度第六屆公司治理評鑑為上市公司前 5%之公司。 

二、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及獲利能力分析 

1、總存款餘額 2,269億元 

2、總放款餘額 1,878億元 

3、利息淨收益：5,245,953仟元 

4、利息以外淨收益：3,660,967仟元 

5、呆帳費用：744,664仟元 

6、營業費用：1,899,734仟元 

7、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：6,262,522 仟元 

8、本期稅後淨利：5,490,971 仟元 

9、每股盈餘：4.9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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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110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

一、經營方針及重要經營政策 

1、在地經營人才傳承。 

2、提升品質重視風控。 

3、數位金融創造商機。 

4、調整結構強化獲利。 

5、提升資安防禦能力。 

 

二、預期營業目標 

本行 110 年度各項預期營業目標如下： 

1、台外幣總存款年度均值：2,223 億元。 

2、台外幣總放款年度均值：1,869 億元。 

3、逾放比率：0.01%。 

參、結語 

109年因新冠疫情打亂了所有人的生活，嚴重影響到全球的經濟和貿易，包括經

濟成長倒退、國際貿易量萎縮，以及失業人口大增等，本行有幸獲得眾多忠實客戶、

股東的支持，在全行上下一致努力下，獲利不僅未因疫情衰退，反而還逆勢大幅成長，

謹此致謝。客戶的信賴與支持是本行不斷追求超越自我的原動力，未來亦將秉持以客

為尊、客戶至上的精神，提供最佳的產品與服務，並盡全力為股東創造最大利益，打

造不一樣的銀行。 

 

 

 

 

 

董事長：戴誠志             總經理：張日政           會計主管：陳雨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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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

 

本公司民國一○九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，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

查核完竣，並出具查核報告，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案等，經本審計委員會

審查，認為尚無不合，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、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

規定備具報告書，敬請  鑒核。 

 

此致 

 

本公司一一○年股東常會 

 

 

   

 審計委員會 

 召集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一 一 ○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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